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專業督導認證辦法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5 日中國輔導學會諮商心理學組執委會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18 日中國輔導學會諮商心理學組組員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16 日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師教育與督導研究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5 日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師教育與督導研究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第 5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 104 年 12 月 12 日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第 6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0 日第 9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2 日第 3 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1 日第 6 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3 日第 7 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0 日第 3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15日第 8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升輔導與諮商專業人員的專業訓練與督導品質，特

訂定本會專業督導認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督導」，包括「諮商心理專業督導」和「學校輔導專業督導」兩類。 

一、 諮商心理專業督導：符合本辦法第三條之專業督導認證資格，能提供諮商心理師或實習諮商心

理師個別督導和團體督導者。 

二、 學校輔導專業督導：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之專業督導認證資格，能提供學校輔導教師或綜合活動

領域輔導專長實習教師個別督導和團體督導者。 

第三條 

欲申請「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認證者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一、 須為現職之專業諮商實務工作者，持有諮商心理師證書；或為公私立大學校院輔導與諮商相關

系所或校級單位教師，並持有工作單位所出具之在職或任職證明書。 

二、 須具備三年以上之諮商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資歷證明者。 

三、 無重大違反心理師相關法律及專業倫理守則之記錄。 

四、 須接受過「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訓練課程」或已有充分之諮商心理督導實務經驗者。 

前項所稱「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訓練課程」，係指所接受的專業督導課程訓練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曾在國內外諮商相關研究所博士班正式修習 3 學分以上之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或實習課程，

成績及格者。 

二、 曾接受本會主辦、與本會共同主辦或協辦之系列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課程時數 48 小時以上，

30 小時以上個別諮商督導實習與 10 小時以上個別專業督導訓練，並持有本會或機構所發給證明

書者。與本會共同主辦或協辦之單位需為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或其管轄之非營利單位。個別諮商督

導實習需於完成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課程之後進行，且需於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訓練課程結束後三年

內完成。10 小時個別督導訓練需於 30 小時個別諮商督導實習期間內完成。30 小時個別諮商督導

實習與 10 小時個別專業督導訓練以實體進行為原則，若遇不可抗力因素需以視訊線上進行，各以

不超過 10 小時與 3 小時為限。個別專業督導訓練者需具有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認證三年以上者，

且其督導認證於有效期內，或曾擔任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訓練課程之講師至少 24 小時。 

第一項所稱「充分之諮商心理督導實務經驗」，係指在專業諮商心理相關機構擔任諮商心理專業督導工

作 6 年以上，實際從事諮商督導工作時數達 150 小時以上，且參與本會主辦、與本會共同主辦或協辦

之系列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課程時數專業督導相關研習課程至少 36小時以上，持有本會或機構所發給

證明書者。與本會共同主辦或協辦之單位需為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或其管轄之非營利單位。 

第四條 欲申請「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認證者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一、 須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兼任輔導教師、或具諮商心理師證照之學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或為

公私立大學校院輔導諮商相關系所或校級單位教師，並持有工作單位所出具之在職或任職證明書。 

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或具諮商心理師證照之學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或公私立大



學校院輔導與諮商相關系所或校級單位教師，須具備三年以上學校輔導實務工作之經驗；國中小兼

任輔導教師須具備六年以上之學校輔導實務工作經驗，大學教師如有三年以上教授學校輔導相關課

程之經驗亦可。 

三、 無重大違反學校輔導相關法律及專業倫理守則之紀錄。 

四、 須接受「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訓練課程」或「已有充分之學校輔導督導實務經驗」者。 

申請時以現職身份提交相關佐證資料，但如有轉職或退休等特殊情事，將依據申請資料之類別及內容核

實審查。 

 

前項所稱「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訓練課程」，係指所接受訓練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曾在國內外諮商相關研究所博士班正式修習 3 學分以上之學校輔導督導理論與實務或實習課

程，成績及格者。若所修習為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或實習課程，需另外修習 2 學分學校輔導工作。

修習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或實習課程，於申請送件之際，為在職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兼任輔導教

師或具諮商心理師證照之學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可抵免修習 2 學分學校輔導工作課程。 

二、 曾接受本會主辦、與本會共同主辦或協辦之系列學校輔導督導理論與實務課程時數 48 小時以

上，且必須接受 10 小時以上個別專業督導訓練下完成 30 小時以上個別學校輔導督導實習，持有

本會或機構所發給證明書者。與本會共同主辦或協辦之單位需為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或其管轄之非

營利單位。30 小時個別學校輔導督導實習與 10 小時個別專業督導訓練以實體進行為原則，若遇

不可抗力因素需以視訊線上進行，30 小時個別學校輔導督導實習與 10 小時個別專業督導訓練各

以不超過 10 小時與 3 小時為限。學校輔導督導實習需於完成學校輔導督導理論與實務課程之後

進行，且督導實習需於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訓練課程結束後三年內完成。10 小時以上之個別專業督

導訓練者需具備學校輔導專業督導或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認證三年以上者並其督導認證於有效期

內，或曾擔任學校輔導或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訓練課程之講師至少 24 小時。 

第一項所稱「充分之學校輔導督導實務經驗」，係指在學校輔導相關機構擔任專業督導工作 6 年以上，

實際從事學校輔導督導工作時數達 150 小時以上，且參與本會主辦、與本會共同主辦或協辦之系列諮

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課程時數專業督導相關研習課程至少 36 小時以上，持有本會或機構所發給證明書

者。與本會共同主辦或協辦之單位需為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或其管轄之非營利單位。如受督者為教育實

習階段之實習輔導教師，請提供與實習輔導教師進行督導時數之佐證資料。 

第五條 凡合乎上述資格者，得彙整個人身分證件及相關資歷證明文件，填具申請書向本會專業督導認

證審查工作小組申請認證。 

一、 諮商心理專業督導 

（一）申請書 

（二）學歷證書 

（三）諮商心理師證書 

（四）若為公私立大學校院輔導與諮商相關系所或校級單位教師，需開立在職或任職證明 

（五）從事諮商心理實務工作三年以上證明 

（六）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訓練課程時數、學分或研習證明 

（七）諮商心理實務機構開立之實際從事諮商督導工作年資與時數證明 

二、 學校輔導專業督導 

（一）申請書 

（二）學歷證書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教師應提供輔導教師證書，專業輔導人員應提供諮商心理師證書，公私立

大學校院輔導與諮商相關系所或校級單位教師應提供講師（含）以上證書或聘書 

（四）從事學校輔導實務工作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教師、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公私立大學校院輔導



與諮商相關系所或校級單位教師三年以上，或國中小兼任輔導教師六年以上之證明。公私立大學

校院輔導與諮商相關系所或校級單位教師亦可提供三年以上教授學校輔導相關課程之證明。 

（五）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訓練課程時數、學分或研習證明。 

（六）學校或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開立之實際從事學校輔導督導工作年資與時數證明。 

第六條 欲申請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與學校輔導專業督導兩類專業督導認證，依據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

二款、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需修畢兩類督導共同課程至少 30 小時（「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認證課程綱要」

之 A 類課程）以及兩類專業督導理論與實務之分流課程分別各 18小時，並完成兩類督導之督導實習。 

若申請兩類專業督導認證，總計需完成 60 小時督導實習以及 20 小時個別督導訓練，其兩類實習時數應

分列之，不得重覆採認。 

第七條 諮商心理專業督導或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資格認證作業由本會專業督導認證審查工作小組辦理，

依本辦法完成審查程序通過者得認證為諮商心理專業督導或學 

校輔導專業督導，並公告於本會網頁。 

第八條 諮商心理專業督導或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證書有效期為 6 年。欲辦理換證者，須同時符合以下兩

個條件： 

一、 完成諮商心理專業督導或學校輔導專業督導繼續教育 18 小時以上。督導繼續教育課程為本會主

辦，且明確明列為督導繼續教育課程。具備兩類專業督導認證，需分別完成該類督導繼續教育時數 

18 小時以上，並分別申請專業督導證書之換證。 

上述 18 小時繼續教育課程，得以擔任 12 小時督導繼續教育課程之訓練講師抵認。 

二、 擔任諮商心理專業督導或學校輔導專業督導或實習課程授課教師 36 小時以上。 

凡合乎上述資格者，得彙整個人身分證件及相關資歷證明文件，填具換證申請書與該類 

督導之換證資料彙整表，向本會專業督導認證審查工作小組申請認證。 

第九條 本會為進行諮商心理專業督導或學校輔導專業督導之認證與換證工作得收取必要之費用。 

一、 認證費用，本會會員酌收工本費新臺幣捌百元，非會員新臺幣壹仟元。本會會員同時申請二類

督導者酌收新台幣壹仟元整，非會員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二、 換證費用，本會會員酌收工本費新臺幣肆百元，非會員新臺幣伍百元。本會會員同時申請二類

督導換證者酌收新台幣伍佰元整，非會員新台幣陸佰元整。 

經本會受理審查之申請案件，不論通過與否均不予退費。 

第十條 本會認證之諮商心理專業督導或學校輔導專業督導應遵守本會輔導與諮商專業倫理守則與學生

輔導工作倫理守則。若有違反督導倫理情事，經本會專業倫理委員會審理調查決議成立時，諮商心理專

業督導或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資格即予撤銷，並公告於本會網頁。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6 年 9 月 16 日第 44 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通過，諮商心理專業督導、學校輔導專業督導兩類專業督導

共同課程 27 小時。「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認證課程綱要」如下： 

編號 課程主題與內容重點 時數 

 
 
 
A 

諮

商

督

導

基

礎

知

能 

 
 

1 

督導基本概念 

● 諮商督導的定義、角色、功能、專業能力等 

● 督導權力與督導關係、督導風格 

● 正負向的督導關係 

● 諮商督導契約訂定 

 
 

6 

 
 

2 

督導理論與模式 

● 各諮商理論之督導模式 

● 歷程性督導模式 

●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 

● 循環督導模式 

 
 

6 

 
 

3 

督導技術與策略 

● 個別督導 

● 團體督導 

● 現場督導 

● 遠距督導 

● 其他督導形式 

 
 

6 

 
 

4 

督導的倫理議題 

● 知情同意與紀錄撰寫 

● 保密與隱私權 

● 多重角色與關係界線 

● 預警和連帶責任 

● 遠距督導的倫理議題 

●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學校輔導工作倫理守

則 

 
 

6 

 
 

5 

諮商督導的評量 

● 評量的重要性 

● CACREP 諮商專業知能指標 

● 評量受督者的標準與方法 

● 關於評量的相關議題 

 
 

3 

 
 

B 

學 

校 

輔 

導 

工 

作 

督 

導 

 
6 

學校輔導理論基礎 

● 學生輔導法與學校輔導工作 

● 生態系統觀、系統合作與親師諮詢 

● 三級輔導、全方位輔導、學校本位輔導 

● 學校輔導方案設計與實施 

● 學校輔導行政/評鑑/績效責任 

 
 

6 

 
 
7 

學校諮商督導模式(選修) 

● 系統模式 

● 公平促進改變模式 

● 阿德勒同盟督導模式 

● ASCA 督導模式 

● 焦點解決督導 

 
6 



編號 課程主題與內容重點 時數 

 
 
8 

學校輔導教師專業發展(選修) 

● 工作內容 

● 專業定位 

● 專業職能 

● 困境及需求 

● 新手輔導教師的生存之道 

 
3 

 
 

C 

特 

定 

諮 

商 

輔 

導 

個 

案 

議 

題 

督 

導 

 
 
9 

高風險個案輔導與系統合作 

● 危機處理(自殺與自傷) 

● 非志願個案 

● 家長諮詢與家庭會談 

● 個案研討會議 

● 班級與小團體 

● 轉介與個案管理 

 
 

6 

 
 
 

10 

特定個案議題 

● 中輟學生/逃學/逃家 

● 性別平等事件/性騷擾/性侵害 

● 家庭暴力/兒童虐待 

● 認知/情緒/行為/社會適應困擾/心理發展 

● 多元族群(新住民、同志……) 

● 校園霸凌/校園暴力/鬥毆群架 

● 物質濫用(藥物濫用、成癮)/網路沉迷 

 
 
 

6 

 


